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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及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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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群　刘　栋　葛春雷

　　科技投入等科技资源是科技活动的关键要素和主要推动力量，发达国家
长期持续高比例的科技投入是推动其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主要因素。随

着国际科技竞争态势加剧，为了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世界科技发达国

家和新兴国家一方面不断提高科技投入比例；另一方面，力图提高科技投入的

使用效率，以高效利用有限的科技资源产出重大科技成果参与国际科技竞争。

而科技资源投入方式、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配置政策是决定科技资源发挥最大

作用的关键。本报告主要选取美国、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等主要国家及其

主要国立科研机构作为分析研究对象，分析这些国家及其主要国立科研机构的

科技投入配置的情况及政策机制，并选择这些主要国立科研机构下属的个别研

究所作为分析案例，分析这些研究所的科技投入结构、经费利用结构情况及其

相关管理机制，分析总结这些主要国家及其主要国立科研机构和其所属研究所

科技投入配置的机制和政策措施，为金 国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借鉴。

　　一、主要国家科技资源配置及政策分析
　　（一）美国
　　作为科技发达国家，美国具有非常独特的科技体制，政府没有设立像科技
部这样的专门机构负责全国科学技术活动的组织、协调与规划，行政、立法、司

法三个系统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和科技工作的管理。

国家宏观科技管理和决策体系主要包括白宫科技管理机构（包括科学技术政

策办公室、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国家科技委员会、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国会

（参众两院）和各联邦部门机构。

　　美国联邦政府研发预算的确定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复杂
博弈过程。在制定预算前，ＯＭＢ会先发布预算优先领域备忘录，以供联邦各
机构作为制定预算的原则指导和依据，各机构据此提出当年度本部门的研发

预算请求，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ＯＳＴＰ）负责协调、参谋和策划，总统科技顾问
委员会提供咨询，最终预算以国会做出的决策为根据。

　　政府研发投入以国防为重点。美国研发总支出约占ＧＤＰ的２．８％，其中
政府部门的投入占到２７％左右。美国有２０多个联邦机构资助研发活动，但
大部分研发经费始终集中在少数几个联邦机构，各联邦机构的研发预算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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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不同年度基本保持稳定。２０１１财年美国联邦研发总投资为１４７７亿美
元，各机构间的分配情况是：国防部７７５亿美元（５２％），ＮＩＨ３２２亿（２１％），能
源部１１２亿（８％），国家航空航天局 １１０亿（７％），国家科学基金会 ５５亿
（４％）。可以看出，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投资的一半以上用于支持国防研发。
　　美国联邦预算实行部门切块预算制，国家科技专项计划经费纳入相关联
邦机构预算。美国的国家科技计划（一般为跨机构计划）在联邦预算中并非

单列，而是在各机构的研发预算中一并考虑的。２０１２财年，美国跨机构的三
大专项科技计划的预算是：国家纳米技术计划（ＮＮＩ）预算２１．３亿美元，网络
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ＮＩＴＲＤ）３８．６８亿美元，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ＵＳ
ＧＣＲＰ）２６．３３亿美元。这些跨机构专项研究计划的预算分列于与该计划相关
的各联邦机构的研究预算当中，不是纯自由竞争项目。

　　联邦研发投资重点关注公益性、基础性研究。美国联邦研发投入总的原
则体现为：政府重点投资于体现国家意志、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前

瞻性、公益性、基础性研究；与产业、经济发展相关的技术开发与推广类计划，

政府以投入引导资金的方式，刺激社会资金的广泛投入。

　　美国当前科技优先领域的主要目标包括：（１）促进经济与就业的可持续
增长，重点支持可增强美国领导地位的机器人、网络物理系统与柔性制造等先

进制造研发，支持可建立２１世纪生物经济的生物技术与生物系统设计的研究
活动，支持国家纳米计划与联邦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２）在抗击高危疾
病的同时降低医疗成本，重点支持可加速生命科学进步的成像技术、生物信息

技术与高通量生物技术等研发活动；（３）清洁能源技术，优先支持太阳能、下
一代生物燃料、可持续绿色建筑等技术以及先进车辆技术等研发活动；（４）理
解、适应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５）发展保卫美国的军队、国民和国家
利益的相关关键技术等。

　　（二）日本
　　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是日本政府制定科技预算的基本依据。日本政府的科
技预算是根据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来制定，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主要体现于《科

技基本法》和《科技基本计划》。内阁府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每年６月针对下
一年度的科技预算提出“科技预算资源分配指南”，主要包括预算编制要求、

经费的分配方针、追加预算的具体要求等内容。相关省厅参照该指南的方针，

决定科学技术相关政策的先后顺序，评估国家的重大研究开发项目，并决定本

部门下一年度的“科学技术相关预算编制”等；财务省汇总各省厅预算并编制

总预算方案，调整后提交内阁审议，最终由国会在第二年的３月审议通过。
　　高比例研发投入，文部科学省是主要预算部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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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内研发经费总额一直呈现着明显的上升趋势，是全球研发经费数量仅次

于美国的国家，近年达到约１５００亿美元。日本研发总投入占 ＧＤＰ的比例自
１９９８年以后一直高于３％，２００８达到３．４４％，高于大多数 ＯＥＣＤ发达国家。
２００９财年，日本政府科学技术预算为 ３．５５万亿日元，其中文部科学省
（ＭＥＸＴ）占６５．９％。科技支出方面的第二大部门是经济产业省，占总量的
１５％，其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能源专项任务的。其他３个部门———厚生劳动省、
农林水产省和防卫厅各占约４％。
　　国立科研机构经费以政府稳定支持为主。日本的国立科研机构主要是以
国家的科技政策为依据来设置，分别隶属于内阁府、各省厅，其经费主要来自

政府预算，按照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发展需求来确定研发工作。公共科研

机构的经费配置以稳定性事业费为主要方向。日本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向

高校和公共科研机构提供研究经费：（１）运营费补助金（相当于事业费），主要
用于支付研究人员以及辅助人员的工资、最低限度研究经费、研究基础运营费

（保养、维护设施费用、设备费）等，这类经费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主要经费来

源，大约占到总经费的９０％左右（为政府直接财政预算拨款）；（２）竞争性研究
资金，即所谓的竞争申请的课题费，主要由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总务省、

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环境省、国土交通省以及内阁府８个省府来支配，如
“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文部科学省）、“基础研究推

进事业”（厚生省）、“产业技术研究支持事业”（经济产业省）、“地球环境研究

综合推进费”（环境省）。目前，竞争性研究资金中的８０％流向大学，１５％左右
流向公共科研机构（包括国立、公立和独立行政法人研究机构）。

　　竞争性经费占科技投入的比例仅占１０％。竞争性经费根据性质不同又
分为“补助金”和“委托费”两类。“补助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研究人

员根据自由研究兴趣提出研究费申请，经费分配机构审查采纳后进行支持，包

括个人补助和机构补助，文部科学省和厚生省的科学研究补助金均属于此类

经费。而“委托费”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资金分配机构对特定的研究课

题进行公开招标，审查采用后进行支持，文部科学省的“科学技术振兴费”即

为此类经费。根据日本政府科技预算，１９９５－２００６年竞争性研究经费预算比
例一直在增加，但竞争性经费占政府科技投入的比例一直在１０％以下。在中
央政府各部门中，文部科学省掌控的竞争性经费最多，如“科学技术振兴调整

费”作为“政策任务导向的竞争性经费”，由文部科学省负责申请管理，并委托

日本科技振兴机构（ＪＳＴ）具体操作。
　　对于竞争性研究经费，各资助机构有着严格的细则规定。文部科学省根
据经费用途不同将进入研究机构帐户的竞争性经费分为直接经费和间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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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直接经费是直接面向研究人员的科研补助，只限用于与研究相关的事宜，

如物品费、差旅费、酬谢金以及其他费用。间接经费是指面向接受资助的研究

人员所属研究机构的科研补助，可用于改善研究人员的研究环境，不但可用于

研究成果专利申请相关费用，还可用于支付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的薪酬。

　　依据《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进行优先领域投资。《第三期科学技术
基本计划》提出重点推进发展的４个领域是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技
术与纳米材料。２００７年这４个领域合计研发经费达７８４５３亿日元，占国内研
发总经费的４１．４１％。信息通信领域研发经费最多（３１５１３亿日元），占１６．
６３％，其他依次为：生命科学领域１４．２０％，环境科学领域５．６８％，纳米技术与
纳米材料领域４．８９％。且２００７年财年的数据显示，２９个研发型独立法人机
构的研究开支的３３％用于科技战略优先研究领域。
　　（三）德国
　　联邦各部执行预算、财政部监管。德国联邦各部是联邦预算的具体执行
单位，财政部负责监督各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德国政府预算程序分为预算

编制、议会审议通过、各部门组织预算执行、预算的事后检查和评价四个阶段。

联邦教研部是主管国家科技发展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制定并实施科学技术

发展方针、政策，利用政策法规和管理科研经费等手段，对国家科技活动进行

宏观调控。

　　科技经费采用联邦和州政府两级投入机制。德国研发支出约占 ＧＤＰ的
２．８％。德国宪法（德国统一前被称为《基本法》）第９ｌｂ条规定，在跨区域的情
况下，联邦和州可以根据协议共同协力资助大学外的科学研究机构和计划，允

许联邦和州政府执行“政府支出”，并根据一定的分工和标准安排共同的协作

任务和承担筹资义务。以２００７年为例，联邦和州研究与发展支出已达１８２亿
欧元，其中联邦支出１０１亿欧元，各州支出８０亿欧元。因此联邦和州政府在
科研投入中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见表１）。

表１　德国联邦和所在州政府共同资助国立研究机构的经费比例（２０１０年）

名称 研究所数量 财力资源配备比例（联邦政府／所在州政府）

马普学会（ＭＰＧ） ７９ ５０：５０

弗朗霍夫协会（ＦｈＧ） ５９ ９０：１０

亥姆霍兹中心（ＨＧＦ） １６ ９０：１０

莱布尼茨联合会（ＷＧＬ） ８７ ５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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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教研部是科研经费的主要掌管部门。联邦教研部管理联邦政府
７０％以上的研发经费，其次为联邦经济技术部（２５．５％）和国防部（１１．９％）。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不同定位决定了经费配置方式的不同。德国国立科
研机构的科研经费有四大来源：联邦政府、州政府、经济界和欧盟，联邦和州共

同研发经费约２／３作为以研究绩效为依据的基本经费分摊给了现有研究机
构，剩下的１／３则作为“项目资助”经费提供。德国四大科研机构根据不同的
分工定位，联邦和州政策给予的经费投入有所不同，如马普学会经费来源中来

自政府的机构式资助占到７７％，亥姆霍兹联合会为７５％，莱布尼茨科学联合
会为６５％，而弗朗霍夫协会的政府机构式资助仅占２９％。
　　对科研机构的资助以机构式的稳定支持为主。德国联邦政府提供的创新
与研发经费，用于大学外公益性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主要

是以“机构式资助”方式投入马普学会（ＭＰＧ）、弗朗霍夫学会（ＦｈＧ）、亥姆霍
兹联合会（ＨＧＦ）和莱布尼兹学会（ＷＧＬ）等科研机构，还有部分以“项目资助”
的方式投入各类研究机构。项目资助又分为直接项目和间接项目资助。直接

项目资助是对具体研究领域内的项目提供资助。间接项目资助不针对某一课

题，而是对某一方面提供资助，如开发和加强研究基础设施，加强科研合作等。

以２０１０年联邦政府科技支出为例，对科研机构的机构式研究资助经费总额为
６４．５４亿欧元，占联邦和州政府研究资助经费总额的４２％，其中马普学会和德
国科学基金会（即德国研究联合会）占３２％，约为２０．５６亿欧元；亥姆霍兹联
合会占２９％，约为１８．６３亿欧元；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占７％，约为４．７３亿欧
元；此外，联邦各部委下属研究机构占２６％，约为１６．７４亿欧元；其它非营利机
构占６％，约为３．８８亿欧元。
　　机构式资助以核定编制方法进行分配。德国政府对国立科研机构的机构
式资助由议会用核定编制的办法确定人员工资额、运行费、仪器设备费和基建

费等，而项目资助由政府委托给项目负责单位，研究机构和企业均可按项目招

标要求提出申请。为了提高科学研究创新潜力的有效性，２０１０年５月德国联
邦政府新推出了主要针对高等院校、由联邦和州共同资助的大学外研究机构

（诸如弗朗霍夫协会、马普学会、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以及

联邦研发机构的科学家的专项资助措施（简称 ＶＩＰ）。它将以“项目资助”方
式予以保障，资助期限可最长达３年。在可支配经费的范围之内，每项计划的
资助额度按各自申请计划的要求而定；但每项计划的年度资助额一般不超过

５０万欧元（即资助总额控制在１５０万欧元以内）。该项资助的重点与标准是
贴近基础研究的项目。目的是作为专项计划（联邦教研部、联邦技术与经济

部）或出自基础研究的创办企业计划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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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法国
　　多层次科技预算决策机制。在法国的科技决策体系中，由总统主持的国
家科学与技术高等理事会（ＨＣＳＴ）负责国家科技管理的顶层设计，把握科学技
术的发展方向；由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部长或部长级代

表组成的“科学与技术研究部际委员会”（ＣＩＲＳＴ）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确定科
技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遴选科技优先发展领域，并在经费预算与分配等方面

参与决策；高等教育与研究部作为掌管法国研究与技术的主要部门具有财务

政策工具的权利，负责政府预算的编制并协调资源分配；国家科技预算的最终

审议、决定和监督由议会负责。

　　政府研发投入主要用于公共研究机构。法国总研发支出约占ＧＤＰ的２．
１％，其中政府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接近４０％。政府投入的８０％以上用于公
共研究机构。法国执行科学研究活动的公共研究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１）
科技型公共机构（ＥＰＳＴ），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包括法国国家
科研中心（ＣＮＲＳ）、国家农业研究院（ＩＮＲＡ）、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ＩＮ
ＲＩＡ）等；（２）工贸性公共机构（ＥＰＩＣ），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有些机
构还承担政府委托的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包括原子能总署（ＣＥＡ）、国家空间
研究中心（ＣＮＥＳ）、环境和能源管理局（ＡＤＥＭＥ）等。
　　政府科技资源配置依照《组织财政法》实施。法国政府的科技资源配置
依照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的《组织财政法》（ＬＯＬＦ）编制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政
府绩效预算案。预算结构的第一层是达成国家目标的若干项任务，每项任务

分为若干个任务导向的计划来执行，计划再细分为若干个行动方案。每个政

府部门分别负责达成其中的几项任务，也有必须藉由跨部门合作以达成的任

务。与科研相关的是“研究与高等教育任务”（ＭＩＲＥＳ），由高等教育与研究部
负责，该任务的预算即作为政府提供研究经费的主要架构与方式。２００９年
“研究与高等教育任务”共分１２个任务导向的计划，高等教育与研究部负责
主导其中的５个计划，其它７个计划由其它部门主导，进行跨部门合作。
　　政府对科技型公共研究机构的支持以机构式稳定支持为主。２００６年，法
国政府科技投入中机构式经费为１４８亿欧元，占到总投入的约７７．４％。并且，
科技型公共机构的稳定性支持比例较高，如对大学和法国科研中心的机构式

经费占到约９０％，而其他公共研究机构则不到６０％。机构式经费主要通过政
府与大学、公共科研机构的“多年度合同”进行分配。每期合同结束后，主管

部门委托科研与高等教育评估署（ＡＥＲＥＳ）对科研机构上一期合同执行情况
进行评估。此外，法国基于项目的竞争性经费占政府研发投入比例逐年上升，

其占总公共研究资源的比例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５．２％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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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发布的法国《国家研究与创新战略》”提出优先领域方向为：医疗、
卫生、营养与生物技术；环境紧迫性与生态技术；信息、通信与纳米技术。

　　（五）俄罗斯
　　多方面参与科技决策、教育科学部为核心。俄罗斯科技体制的最高政策
层是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联邦议会、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其他行政机构（联

邦各部、局和署），负责制定国家研究、技术与创新政策。俄罗斯联邦议会上议

院通过教育与科学委员会、工业政策委员会、信息政策委员会等以组织专家讨

论的方式参与创新政策的制定。负责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的国家行政机构

的体系主要包括：在制定和实施公共研究与创新政策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俄罗

斯教育科学部，以及参与该领域政策制定与协调工作的部委，包括财政部、经

济发展部、工业贸易部、能源部和联邦航天局。俄罗斯教育科学部利用联邦专

项计划等各种形式来支持各个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创新。

　　研发总支出中政府支出高达６０％。俄罗斯研发总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例约
为１．２％。近十年来，俄罗斯政府研发预算拨款占国内研发支出的比重在
６０％左右，并有逐年上升趋势。以２００９年为例，俄罗斯政府研发预算占全国
研发总经费的６５％。
　　政府研发预算半数以上用于大型国企。俄罗斯政府拨款采用年度预算拨
款制度，俄罗斯议会根据全国整体经费情况确定其科研预算经费比例。俄罗

斯政府研发预算的半数以上拨给了企业（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３０％ －４０％
拨给了俄罗斯科学院等国立科研机构，拨给大学和非营利组织的政府研发预

算所占份额很少。

　　国立科研机构中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医学科学院是政府预算拨款的重
点对象。俄罗斯的基础科学研究以６大国家级科学院为主力，包括：俄罗斯科
学院、俄罗斯农业科学院、俄罗斯医学科学院、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俄罗斯建筑

科学院、俄罗斯艺术科学院。截止２００８年底，国家科学院科研机构总数为８５０
家，其中俄罗斯科学院４３３家，俄罗斯农业科学院２０５家，俄罗斯医学科学院
６９家，俄罗斯教育学院２２家，俄罗斯建筑科学院５家，俄罗斯艺术科学院３
家。２０１１年，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在６大国家级科学院中所获
得的政府科技预算拨款最多。

　　政府通过联邦预算、联邦专项计划和基金三种基本机制进行研发资助，国
立科研机构的经费以联邦预算为主。联邦预算拨款的主要形式基本上是根据

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人员数量、上一年度的经费水平来分配资金。通过联邦

专项计划的项目拨款比重不超过联邦研发预算总拨款的１／４，大学、科研机构
和私营企业都可以参与这些联邦专项计划竞争性预算资金的分配。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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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主要是小规模的科研团队或个人，资金分配的主要标准是依据研究方

案的质量和申请人团队的项目执行能力。例如，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ＲＦ
ＢＲ，是俄罗斯基础研究领域的国家级科学基金会）每年获得的国家预算拨款
占俄罗斯联邦民用科学预算拨款的６％，其提供的资助是国立科研机构基础
研究经费的补充性来源。俄罗斯国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中来自政府预算内

拨款的比例一直稳定在７５％左右。
　　（六）分析
　　依据以上内容，将五国国家层面科技资源配置的情况比较如下表。

表２　五国国家层面科技资源配置情况比较（说明数据来源）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俄罗斯

经

费

情

况

研发总支出

（ＧＥＲＤ）
３９８．１９４ １４８．７１９ ８３．９７５ ４７．９５３ ３３．３６８

ＧＥＲＤ 占

ＧＤＰ百分比
２．７８５％ ３．４４０％ ２．８２２％ ２．２０６％ １．２３５％

政府投入占

ＧＥＲＤ百分比
２７．０５４％ １５．６２０％ ２８．４０３％ ３８．９１３％ ６４．７２０％

预算参与机构

联 邦 各 机

构、ＯＳＴＰ、
ＯＭＢ、总统
科技顾问委

员会、国会

内阁府综合

科学技术会

议、相关省

厅、财务省、

国会

联邦教研部

等部门、财

政部、州政

府等

议会、科学

与技术研究

部 际 委 员

会、高等教

育与研究部

总统、联邦

议会以联邦

各部，主要

是教育科学

部

预算依据

体现国家意

志、关系国

家安全和长

远发展的重

大前瞻性、

公益性、基

础性研究

国家科技发

展战略，体

现于《科技

基本法》和

《科学技术

基本计划》

《基本法》：

联邦和州可

以根据协议

共同协力资

助大学外的

科学研究机

构和计划

《组织财政

法》“研究

与高等教育

任务”

《俄罗斯预

算 法 典 》

《预算联邦

制 发 展 规

划》《国家

科学和科技

政策法》和

俄罗斯政府

的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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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俄罗斯

预算分配过程

由联邦各机

构提议当年

度本部门的

研发预算请

求，ＯＳＴＰ、
ＯＭＢ负 责
具体执行和

协调，总统

科技顾问委

员会提供咨

询，国会做

出最终预算

决策。

内阁府综合

科学技术会

议针对下一

年的科技预

算提出“科

技预算资源

分 配 指

南”，相 关

省厅参照指

南决定本部

门下一年度

的“科学技

术相关预算

编 制”等，

财务省汇总

各省厅预算

并编制总预

算方案，调

整后提交内

阁审议，最

终由国会审

议通过。

政府预算程

序分为预算

编制、议会

审议通过、

各部门组织

预算执行、

预算的事后

检查和评价

四个阶段。

联邦教研部

是主管国家

科技发展的

政府职能部

门，利用政

策法规和管

理科研经费

等手段，对

国家科技活

动进行宏观

调控。

国家科学与

技术高等理

事会、科学

与技术研究

部际委员会

制定科学技

术 发 展 方

向，高等教

育与研究部

负责预算编

制和分配，

议会审议通

过。

由联邦财政

部中期预算

收入预测，

并编制预算

草案，由联

邦议会进行

预算的审核

与批准，由

各部门与机

构执行预算

预算分配方式

按 领 域 预

算、部门切

块分配

运营费补助

金、竞争性

研究资金

机 构 式 资

助、项目资

助

任务导向的

直接拨款与

竞争性资助

相结合

联邦预算、

联邦专项计

划、基金

政府投入中稳定

性经费比例
　 ９０％ ６７％ ７７％ ７５％

科技预算的重点

机构

ＤＯＤ５２％
ＮＩＨ２１％
ＤＯＥ８％

文部科学省

６５．９％；
经济产业省

１５％

联邦教研部

７０％；
联邦经济技

术 部 ２５．
５％

国防１９％；
法国科研中

心等科技型

公 共 机 构

２４％

俄罗斯科学

院 及 分 院

６９．４％；
俄罗斯医学

科学院 ２０．
６％

　　注：“经费情况”数据来源于ＯＥＣＤ“Ｍ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中数据相
对完整的２００９年统计数据，个别没有２００９年数据的以２００８年数据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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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总结如下特点：
　　（１）政府投入占国家研发总投入的比例悬殊
　　从政府投入占研发总支出的百分比来看，各国政府的贡献程度有所不同：
美国２７％、日本１６％、德国２８％、法国３８％，而俄罗斯区别于其他发达国家，
政府投入占到了总投入的６０％以上。
　　（２）科技预算决策大都具有法律依据
　　各国科技预算的制定都依一定的法律法规，但体现形式各有不同，如日本
政府的科技预算是根据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来制定，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主要

体现于《科技基本法》和《科技基本计划》；法国的《科研指导法》是政府规划未

来科技发展的基础和法律依据，并通过《组织财政法》来分配科技资源；德国

的《基本法》规定了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资助科学研究。

　　（３）国家科技预算投入以科技战略目标为导向
　　各国的科技发展规划制定、决策过程不尽相同，但各国科技预算的决策或
多或少都有最高政策层的参与。从预算过程来看，一般都是通过科技相关部

门申报预算请求，然后经高层讨论协调做出决策。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科技预

算投入都以科技战略目标为导向，如美国以总统的任期目标为基础，科技投入

重点关注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大前瞻性、公益性、基础性研究；日

本国家乃至机构层面的科技预算投入都围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来执行；而

法国的政府预算投入完全依照《组织财政法》“研究与高等教育任务”来分配。

　　（４）科技预算配置思路有所不同
　　各国科技预算确定后向预算执行部门的分配方式各有不同。美国属于典
型的部门预算制，按领域所属部门切块分配预算，联邦预算直接划拨给国防

部、能源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及国家航空航天局等，且部门内部的预算分配

不是完全竞争性分配，通过有限竞争执行预算计划任务。而其他各国通常都

由统管科技的一个或几个政府部门负责向科研机构分配经费，如法国高等教

育与研究部全面负责机构式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分配；日本由文部科学省为

主的各省厅向下属科研机构分发经费；德国则由联邦、州科学联席会议负责预

算协调。

　　（５）各国政府对国立科研机构的投入以稳定支持为主
　　日本、法国和俄罗斯等国政府对国立科研机构的稳定经费支出都占到了
总支出的７５％以上，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的机构，各国均以
政府直接预算投入为主。

　　（６）科技资源分配的领域分布体现各国科技战略的优先性
　　从政府预算分配的机构和领域分布来看，美国对国防的投入占据了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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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５０％以上，而法国的国防仅占１９％，凸显了两国的不同战略优先性。
　　此外，各国为了实现更高的宏观战略目标，都按照国家层面的创新战略来
制定科技专项计划，但其经费配置方式有所不同。如美国所有经费都是部门

切块划分的，其三大专项科技计划（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全球变化计划、网络与

信息技术研发计划）只体现战略引导性，仅确定方向，而没有列支预算，其利用

的经费分列于与该计划相关的各联邦机构的研究预算当中；而俄罗斯的专项

计划有预算经费，并通过机构申请的方式来分配。

　　二、主要国家国立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及政策分析
　　（一）美国能源部所属国家实验室
　　美国能源部（ＤＯＥ）是联邦重要的政府机构之一，负责联邦政府能源政策
制定、能源行业管理、能源技术研发、清洁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核能研发和核安

全管理以及核武器研制、环境保护等。ＤＯＥ下设１７个国家实验室（其中能源
部科学办公室有１０个国家实验室，国家核安全管理委员会３个、能源效率与
可再生能源办公室１个、核能办公室１个、化石能源办公室１个、环境管理办
公室１个），它们是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等离子科学、高分子化学、金属与冶金
学、纳米科学等领域全球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科研机构群体之一，拥有世

界一流的大科学装置。

　　美国能源部预算中科研相关经费达到２０％以上。能源部预算主要有能
源（包括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核能办公室、化石能源办公室、电力运

输与能源保障办公室）、科学（能源部科学办公室与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国

防（国家核安全管理委员会）与环境管理（环境管理办公室）４大部分。２０１２
财年，能源部总预算为 ２８８．８９亿美元：其中国防领域所占比重最大，高达
４０％；环境管理与科学领域所占比重均为２１％；能源领域为１７％。
　　能源部以项目形式向实验室提供拨款。能源部所属国家实验室不是按机
构式拨款，而是围绕各办公室的科学计划，以项目的形式向各国家实验室分配

预算拨款。科学办公室主要面向下属１０个实验室拨款，同时也对其他办公室
所属国家实验室拨款。

　　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预算中科学研究经费占到约一半。能源部科学办公
室是资助能源领域基础研究的最重要部门。２０１０财年，能源部科学办公室预
算拨款总计４９．０４亿美元，其中科学研究占４６％，设施运行占３８％，设施建设
占７％，主要设备项目（包括ＩＴＥＲ等）占６％。
　　科学设施的运行费通过交叉科学计划拨付。能源部科学办公室通过６大
交叉科学计划办公室管理其研究组合，包括先进计算科学、基础能源科学、生

物与环境研究、聚变能研究、高能物理、核物理。科学设施运行、建设与主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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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项目等有机地融入各研究计划之中，其中核物理与基础能源科学研究拨款

中科学设施运行、建设与主要设备项目占其总预算的５０％以上。
　　（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既是医学研究机构，又是代表政府负责全国
卫生研究领域经费发放与管理的机构。２０１０年，ＮＩＨ工作人员数（全时当量）
为１８３５３名。２０１２财年ＮＩＨ总预算３２０亿美元。ＮＩＨ下属２７个机构，包括
１９个研究所、７个研究中心和国家医学图书馆（ＮＬＭ）。从组织结构来看，１９
个研究所可以大致分成５大类：
　　 疾病名称类（癌症、心理健康、糖尿病、关节炎等９个）；
　　 器官系统类（心脏、肺和血液、眼睛、牙齿等３个）；
　　 生命的阶段或特定的人群团体类（儿童、老年２个）；
　　 科研领域类（一般医学科学、环境科学、人类基因等３个）；
　　 职业或技术类（护理、生物成像和生物工程２个）。
　　７个研究中心可以分为２类：一类是运营支持中心，包括临床医学中心
（ＣＣ）、科学评审中心（ＣＳＲ）和信息技术中心（ＣＩＴ），他们不进行生物医学科研
也不提供基金资助研究，根据相关法律，它们不能从联邦财政预算中获得拨

款，运行资金来自于其它研究所或中心的项目经费。另一类中心是研究支持

中心，是支持研究或提供研究基础设施的实体，包括国家研究资源中心

（ＮＣＲＲ）、Ｆｏｇａｒｔｙ国际中心（专门支持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医学健康类国际
科技合作研究）和国家补充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ＮＣＣＡＭ）、国家少数民族健
康与健康水平差别研究中心（ＮＣＭＨＤ）。２７个机构中，除第一类运营支持中
心的三个机构外均有自己的预算拨款，可在各自领域自主决定优先资助方向

和使用预算方案。

　　ＮＩＨ研究所担负科研和资助管理活动的职能。ＮＩＨ所属研究所一方面从
事自己领域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代表ＮＩＨ管理向大学等发放的竞争性研发
项目经费。ＮＩＨ各研究所预算不仅包括各研究所对下属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的
投入，也包括通过这些研究所对外发放的经费，各机构的预算年度变化情况。

　　ＮＩＨ超过８０％的预算属于对外资助经费。以２０１２年度预算情况为例，其
对外资助经费主要包括：研究项目基金５２．９％、其他类研究资助８．２％、研究
中心资助９．５％、研究培训资助２．５％、研发合同１１．１％等，其资助对象包括国
内外３０００多家大学、医学院和其它研究机构。
　　ＮＩＨ内部经费支出以院内研究项目为主。ＮＩＨ用于内部的经费包括院内
研究项目（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ｍ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研究管理与支持、基建与设施经
费、院长办公室直属经费（主要负责协调 ＮＩＨ院内和院外的研究活动）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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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ＮＩＨ内部经费支出占ＮＩＨ总经费的比例由１７．３％增加到
了１８．０％。
　　ＮＩＨ的院内研究经费由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以内部研究项目的形式拨付
给下属中心和实验室。ＮＩＨ各研究所的内部研究项目与外部资助项目类似，
需要由研究所内的各首席研究员（ＰＩ）向研究所或研究所下属的研究中心提出
申请，然后由研究所或研究所下属的研究中心组织评议才能形成项目。内部

研究项目的经费与外部资助项目类似，一般包括：人员工资与福利（但不包括

ＮＩＨ员工的基本工资）、咨询费、设备费、物资供应费、病人护理费、差旅费、会
议和对外合作费、其他费用等，其具体比例由项目的ＰＩ决定。
　　根据研究所性质的不同，各研究所以院内研究项目形式拨付下属中心和
实验室的比例有所不同。如国家癌症研究所（针对癌症，包括从基础到应用再

到发展的研究）２０１０财年掌握的总经费合计５０．９８亿美元，其中用于院内研
究的比例是１５．８％（８．０５亿美元），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２０１０财年经费合计
３０．９４亿，其中院内研究的比例是６．０％（１．８６亿），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
４５．１５亿，其中院内研究的比例是１２．０％（５．４１亿）。而国家综合医学研究所
主要针对基础研究，适合院外研究单位和个人分散、自由开展，几乎全部支持

院外研究活动，２０１０财年总经费２０．４８亿，其中院内研究经费比例仅为０．１％
（０．０２８亿）。另外，国家研究资源中心、Ｆｏｇａｒｔｙ国际中心则不支持内部研究
项目。

表３　２０１０年ＮＩＨ各机构内部研究项目经费所占比例情况（单位：千美元）

机构
内部研究

项目计费
机构总支出 比例

国家癌症研究所－ＮＣＩ ８０５，３３２ ５，０９８，１４７ １５．８％

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ＮＩＡＩＤ ５４１，４８１ ４，５１５，４２６ １２．０％

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ＮＨＬＢＩ １８６，２４９ ３，０９３，５０１ ６．０％

国家综合医学研究所－ＮＩＧＭＳ ２，８０９ ２，０４８，１１２ ０．１％

国家糖尿病消化与肾病研究所－ＮＩＤＤＫ １７９，７６１ １，９５８，９０５ ９．２％

国家神经病学与卒中研究所－ＮＩＮＤＳ １５８，５４１ １，６３３，５６８ ９．７％

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ＮＩＭＨ １７４，８９５ １，４９３，５１０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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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内部研究

项目计费
机构总支出 比例

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ＮＩＣＨＤ １７０，２７６ １，３２７，３４９ １２．８％

国家研究资源中心－ＮＣＲＲ ０ １，２６７，０２１ ０．０％

国家老化研究所－ＮＩＡ １１４，４６５ １，１０８，２０８ １０．３％

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ＮＩＤＡ ８７，７９７ １，０６６，９０９ ８．２％

国家眼科研究所－ＮＥＩ ７１，５２５ ７０５，７９３ １０．１％

国家环境卫生研究所
!

ＮＩＥＨＳ １８２，００３ ７７４，００８ ２３．５％

国家关节肌肉骨骼及皮肤病研究所－ＮＩＡＭＳ ５５，００９ ５３８，０２８ １０．２％

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ＮＨＧＲＩ １０４，１５１ ５２４，１３１ １９．９％

国家酒精滥用与中毒研究所－ＮＩＡＡＡ ４７，７８８ ４６１，５４４ １０．４％

国家耳聋与其他交流障碍性疾病研究所－ＮＩＤＣＤ ３８，４０８ ４１８，００１ ９．２％

国家口腔与颅面研究所－ＮＩＤＣＲ ６１，８９６ ４１２，５２７ １５．０％

国家生物医学影像学与生物工程学研究所－ＮＩＢＩＢ １１，３５８ ３１６，０２８ ３．６％

国家少数民族健康与健康水平差别研究中心 －ＮＣ
ＭＨＤ

３，６８５ ２１１，１９４ １．７％

国家护理医学研究所－ＮＩＮＲ ６，５４７ １４５，４２０ ４．５％

国家补充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ＮＣＣＡＭ ８，１６５ １２８，６１５ ６．３％

Ｆｏｇａｒｔｙ国际中心－ＦＩＣ ０ ６９，９５７ ０．０％

“路线图”专项资助计划 ３４，６１７ ５４４，０２８ ６．４％

ＮＩＨ总计 ３，３０６，３１２ ３０，９３３，１４８ １０．７％

　　ＮＩＨ内部依据定期评估进行人员配置及课题经费分配。在内部人员评价
方面，ＮＩＨ采用的制度是５年－６年共１１年连续评议淘汰机制，最终能成为固
定科研人员约占５％。对科技人员的晋升通过同行评议方式来进行，初、中级
科技人员每３－４年评议一次，高级科技人员每４年评议一次。所长、实验室
主任到课题组长（ＰＩ）也都要定期接受评估，一般实验室主任和课题组长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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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次，所长４－６年评一次。评估小组以聘请院外人员为主。评估结果要写
成书面报告，返回被评实验室。其中对课题组的评议结果分５个等级，并根据
不同等级分别提出建议：增加支持、继续维持、削减资源、２年后复议、撤消课
题组。对于撤销课题组的，该课题组负责人（ＰＩ）必须离开ＮＩＨ。此外，除了定
期接受外部专家评估，各所每年还填写详细的评估表进行自评估。

　　为支持基础科学突破灵活为研究所增加经费。ＮＩＨ既对各种疾病进行大
量研究，又给予基础科学高度重视。在如下情况出现时，ＮＩＨ会要求为特定研
究所增加经费：对新发现进一步挖掘，比如分离出了新的致病基因；最新发现

终于为某些疾病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则鼓励研究这些疾病；发展适用于多学科

多疾病的研究技术，如计算机科学、成像技术、基因图绘制技术等。

　　（三）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日本理化研究所（ＲＩＫＥＮ）是日本唯一的自然科学综合研究所，于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改制为由文部科学省管辖的从事科学研究的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主要面
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和本国的战略需求，从事前沿基础研究和战略领域的基

础研究，是开放式的国际性综合研究所。到２０１０年，ＲＩＫＥＮ已拥有３３２７名固
定职工、３０９１名客座研究员、１２２３名研究生；包括５０多个实验室、５个研究
所、７个研究中心和支撑机构，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加速能源（８ＧｅＶ）
ＳＰｒｉｎｇ－８。
　　ＲＩＫＥＮ的经费８８％来自政策财政拨款。政府财政拨款中包含了运营交
付金和设备的补助金，其次的经费来源为委托性事业费（包括来自国家的竞争

经费和其它委托资金）。政府财政拨款由研究所自主决定经费的使用和分配，

政府负责监督和审查经费支出情况。自２００３年转型为独立行政法人以来，
ＲＩＫＥＮ预算逐年增加，２００８财年达到了９８０．３３亿日元，政府拨付经费达到
９０９．６０亿日元，占到总预算的９２．８％，其中包括营运费补助金、设施维护补助
金、大科学装置运营维护补助金等；自营收入①有７０．４４亿日元，占７．１％，其
中包括受托研究收入、事业收入（专利权收入、赠款等）与非事业收入（租金、

利息收入等）以及大科学装置使用收入等。

　　ＲＩＫＥＮ其他预算外经费来源包括：文部科学省和其他省厅的竞争性研究
资金、政府委托研究经费、公共和私营机构提供的助成金以及捐赠等。２００８
财年ＲＩＫＥＮ预算外经费有１３３．５６亿日元，其中竞争性经费８８．７６亿日元。
　　ＲＩＫＥＮ对各领域的经费支出中脑科学占最大比例。从支出情况来看，大
科学装置建设运营维护费支出最多，达到２３５．６亿日元，占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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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德国马普学会
　　马普学会是德国最大的基础研究组织，现有的８０个研究机构分布在１６
个联邦州地区，另有４个研究所驻国外。马普学会是注册独立法人，除新建的
佛罗里达研究所和合营研究所及个别股份公司研究所外，绝大多数马普研究

所都是非法人机构。该学会设有３个学部，即生物医学部（２８个研究所）、化
学物理技术部（３０个研究所）和社会与人文科学部（１９个研究所）。截至２０１０
年１月，马普学会共有２１２００人，其中职员占８０％。在职员工中编内科学家占
１４％，编内非科学工作者占４０％；在科学家中外国人占３１．７％ 。马普学会研
究所的特征是进行新型领域的探索性基础研究，课题研究重点是在生物 －医
学、物理－化学技术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同时该学会还担负着
４０００名博士生的指导任务，这在世界上也是相当独特的，也足以表明它不仅
要搞研究，而且还有教学任务。①

　　马普学会经费来源中联邦和州共同机构式资助占到 ７７％。马普学会
２０１０预算从来源看由４部分构成：联邦和州共同机构式资助、自己的收入、项
目资助和特别经费（给予科学家的特殊补贴，专门用于生活补贴，如住房、子女

入托及教育等。由联邦和州政府资助，主要是为了改善科学家的生活条件，以

期留住并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专家留在或者来德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各部

分所占比例见图２０。２０１１年，该学会得到联邦和州政府的共同资助达１３亿
欧元———由联邦和州政府各提供５０％。根据“研究与创新公约”的约定，与
２０１０年相比，该项机构式资助增长了５％。２００８年，马普学会获得的第三方
经费（说明）占其总预算的约２０％。
　　马普学会经费支出中人员费用占到４０％以上。２０１０预算使用情况如图
２２所示，其中人员费用包括人员费（３３％）、特别经费（１％）、津贴（８％）。其
次为事业费（２６％）和项目资助支出（１６％）。
　　马普学会的经费配置会参考科学家的成就。马普学会的经费配置原则：
首先，通过研究经费的最佳配置来提高研究单元的履约能力，进而改善学会聘

用制度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其次，是按照科学家的成就来分配科研经费，主要

考虑发表论著数量、争取第三方经费情况、投入产出结果、学生培养情况（如投

入到每位博士生培养的时间）、奖励和其它科学荣誉称号等。此外，马普学会

大部分研究所的方向调整都取决于学会聘用的卓越科学家。学会为其提供一

套非常好的配备，并使其在选择团队、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享有完全的自

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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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编者注：马普学会主席在德国科学委员会的会议上的讲话



　　研究所建设相关费用（含新所）由马普学会统一支付，科学家工资固定。
在马普学会，与研究所建设相关的事务（建筑、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等）一律

由学会统一公开招标并实行集团采购，所需经费也由学会统一支付。马普学

会科学家的工资待遇是根据德国公务员劳资协定执行的，他们一进入马普研

究所，就知道自己未来若干年的全部收入，无须为晋职晋级烦恼。另外所有职

员都可以参与决定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并且在所长和研究组领导人之间直接

进行预算分配。①

　　（五）德国弗朗霍夫协会
　　弗朗霍夫协会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合同研究机构，
目前拥有５９个研究所，职员１７０００人。绝大多数弗朗霍夫研究所聚焦于应用
研究，也进行产业、企业和国家方面的合同研究。

　　政府预算拨款和产业界合同构成弗朗霍夫协会的主要经济来源。弗朗霍
夫协会每年的研究经费总额为１６亿欧元，其经费来源主要分两块，一块是政
府给予的非竞争性的机构式资助预算拨款，该项资助使得弗朗霍夫协会得以

进行面向未来的研究；另一块是竞争性经费，主要是来自产业合同研究的经费

（此项收入得以充分展示其研究成果并迅速实现知识与技术转移），以及来自

国内和欧盟公共招标课题的经费，政府的科研项目经费使协会得以进行竞争

性前沿项目的研发。弗朗霍夫协会科研实力雄厚，面向客户需求，提供优质科

技服务，因而能够从市场上包括从产业界以及各种政府项目中竞争到巨大的

科研经费。。

　　不同研究所的经费来源结构有所不同。在弗朗霍夫协会所属研究所层
面，从事民用应用技术开发的研究所合同收入达到所需经费的７０％；从事国
防和军工项目的研究所经费由国防部全额资助；从事科技推广与咨询服务的

机构，所需经费的２５％来自服务收费，其余由政府预算承担。跨所合作研发
项目（主要是马普协会与弗朗霍夫协会的合作项目）由协会提供专项补贴。

　　经费支出中人员费占一半。弗朗霍夫协会分３部分：人员费，主要用于支
付员工的工资；事业费，指研究所的运行费用（含行政管理费、差旅费、会议费

等）；设备购置或设施建设费：

　　经费分配同研究所上年总收入和来自企业合同收入挂钩。弗朗霍夫协会
经费分配机制：政府资助金到协会总部后，再由总部拨付给研究所。首先将政

府资助的约１／３作为各研究所的事业费，以保证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其余大
部分资助经费则同研究所上年总收入和来自企业合同收入挂钩，按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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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政府预算资金约占各研究所年度支出的２０％ －３０％，用于购置新实验
设备或从事长期的应用研究，以保证其战略计划的实施；研究所的其余经费则

全部来自项目经费。

　　（六）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
　　亥姆霍兹联合会作为德国最大、最重要的科研机构之一，主要是在能源、
地球与环境、医学健康、关键技术、物质结构、航空航天与交通等六大领域里从

事着眼于未来应用的基础研究，即前瞻性的、以国家任务为导向的研究。２０１０
年其旗下的１６个国家研究中心分布在各联邦州地区。它们拥有世界一流的
大型研究设施、主要承担国家中长期战略研究任务。２００９年，该联合会的员
工共计２７５５６人，其中科学家 ９７１８名，指导博士生 ４４７９７名和职业培训者
１６１８人。在科学－技术和行政领域的职员计１３４２３人。每年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４５００多名科学家在亥姆霍兹研究中心进行联合科学研究，其中有一半以
上的人员由亥姆霍兹联合会提供资助。

　　来自政府的资助占到总经费的７５％。亥姆霍兹联合会财年预算由基本
经费和第三方经费构成。基本经费由联邦和各自中心所在州政府承担（两者

比例为９０：１０）。总预算中的３０％是各大研究中心自己作为第三方经费（如来
自其他政府部门、欧盟、企业以及私人投资机构的项目经费）招徕的。根据该

联合会６个研究领域的战略方向，总费用按照研究领域实施。２００９年，该联
合会的１６个研究中心从联邦和州获得的经费投资达２８．５１亿欧元（不包括有
关核技术装置和国防技术研究经费），约占其经费总额的７５％；各研究中心招
徕的第三方经费合计为１０．２５亿欧元，约占其经费总额的２５％（其中，在应用
性研究领域，来自与经济界合作的第三方经费占了很大一部分；而在基础性研

究领域，则主要是从诸如欧盟、德国研究联合会或联邦和州部委的资助计划获

得的竞争性资助经费）。

　　政府资助不进行切块划分，主要以竞争性项目方式拨付。自２００５年起，
德国政府把对亥姆霍兹研究中心的机构式资助改为竞争性（联邦）项目资助。

通过改革，科研经费将实现按领域和项目划拨，而不是切块分配给各个研究中

心。目前，各中心从总部所获得的经费中８０％是与研究计划绑定在一起的，
每个大研究中心只有２０％的经费是固定的，这笔经费主要用于青年人才的培
养。中心的经费提供是以被批准项目的全部费用及各个中心的项目份额为依

据的。

　　（七）德国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
　　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ＷＧＬ）是由８７个研究机构联合组成的科学组织，
负责从事尖端科学且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为德国社会各界

８１ 科技政策与发展战略　２０１２．８．



提供科技中介、咨询与转移服务，同时承担人才培养的任务。广泛多样的研究

课题和分散式管理模式是莱布尼茨联合会的特色。莱布尼茨联合会按研究重

点领域分为５个学部，即人文科学与教育研究部（Ａ部）；经济学、社会学和空
间科学研究部（Ｂ部）；生命科学部（Ｃ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部（Ｄ
部）以及环境研究部（Ｅ部）。２００９年莱布尼茨联合会共有员工１６１００名，经
费１３．０５亿欧元。由于莱布尼茨联合会所属研究所在法律和经济上是各自独
立的，因此关于联合会的各项统计数据都是通过对８７个研究所相应数据相加
所得，各研究所不接受联合会的任何资助。

　　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资助占经费总收入的 ６５％。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
２００９年总经费为１３．０５亿欧，主要来自联邦和州政府的共同资助（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各承担５０％），占其经费总收入的６５％；第三方经费（承担国家和欧
盟的项目经费、合同研究经费等）占总收入的２１％；自营收入（包括专利特许
费和服务费）约占７％。莱布尼茨联合会人员和经费均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
（Ｃ）部和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Ｄ）部。
　　增加的部分经费用于内部竞争。由于莱布尼茨联合会８７个所属研究所
在经济上是各自独立的，因此德国科学联席会议（ＧＷＫ）根据各所每年制定的
年度预算或经济计划确定联邦和州政府对其下一年共同资助的额度以满足机

构所需支出。在《研究与创新公约》执行过程中，莱布尼茨联合会将政府每年

对其所增加经费的１／３用于所属研究所间的内部项目竞争。内部项目竞争经
费由各研究所以会员费的形式交给联合会，在研究所申请的基础上通过严格

的专家评定来分配科研项目经费。目前，莱布尼茨联合会拥有内部项目竞争

经费１２００万欧元，该项竞争经费总额计划增至３２００万欧元。
　　通过对研究所的独立外部评估决定是否继续支持。莱布尼茨联合会所有
研究所至少每７年接受一次公开、独立的外部评估，由莱布尼茨联合会理事会
任命的评估小组根究联合会制定的统一评估标准考察研究所过去７年的研究
内容、组织发展及未来规划。评估组成员除一些理事会成员外，还包括联邦代

表，不是研究所所在州的州代表及来自国外、非大学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等的

评审专家。理事会根据评审结果形成对研究所的最终建议并为联邦和州提出

是否对其继续资助的建议。

　　（八）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ＣＮＲＳ）是一所隶属于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的公立
基础科研机构，其主要任务在于学术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回馈社会。它下属１０
个研究所：化学所、生物科学所、生态与环境所、人文与社会科学所、信息科学

及其相互作用所、系统与工程科学所、国家数学及其相互作用所、物理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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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物理与粒子物理所、国家宇宙科学所，这１０个所在各自的活动领域中发展
各自的研究工作。ＣＮＲＳ在全国有１９名地区代表和１０５３个研究单元（其中
９５％和近１５０所大学、国内外其它研究机构合作），有９６个行政单元（超过
６９％与外界合作），并面向应对经济社会需求的新研究领域。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经费近８０％来自政府拨款。政府拨款占法国国家科
研中心预算收入的８０％，主要用于研究项目经费和人员工资。２０１０年 ＣＮＲＳ
共有２５６３０名工作人员（１１４５０名研究人员，１４１８０名工程师、技术员和行政管
理人员），约８９００名临时人员（博士、博士后、合作研究者等）。
　　来自合同与服务的竞争性经费有所增加但比例较小。从表３可见，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年国家对ＣＮＲＳ的拨款缓慢增加，ＣＮＲＳ自筹资金占 ＣＮＲＳ当年总收
入的比例在２０％左右（表４）。自筹经费中的合同与服务经费大部分通过竞争
从法国国家研究署、欧盟获得。

　　人员工资全部由政府预算拨款承担。法国将ＣＮＲＳ归属为科技型公共研
究机构（ＥＰＳＴ），法律规定其在编所有人员为公务员，研究和人员工资的经费
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其中人员工资全部由政府拨款支付。２０１０年 ＣＮＲＳ预算
按用途分为如下几个部分：各研究单元开展的研究活动（８４％）、公共活动
（８％，包括：科学活动的组织与评估、研究成果转化、国际交换、科技信息、通讯
联系、经常性培训、拨款分配），及支撑职能（８％，包括：社会活动、公共信息资
源、不动产业务、地区行政部门总资源、中心行政部门总资源、其它费用、拨款

分配）；按拨款性质可分为：在编人员费占总预算的６５％（用于研究活动、在编
人员工资）、来自自筹资金的临时人员费占总预算的５％（用于研究活动和非
在编人员工资）、运行与非项目费占总预算的２９％（主要用于采购办公家具和
能源、外部服务的维修和保养、税费、分期偿还及预付款），项目费占总预算的

１％（如“超强计算国家重大设备”等的特定专项）。
　　法国对ＣＮＲＳ实行四年期合同制管理。四年期合同规定了其科研目标以
及为达到目标所需的经费与技术手段，并通过严格评估保证达到目标。ＣＮＲＳ
管理委员会以合同为指南制定预算分配方案，ＣＮＲＳ２０１０年预算按用途的分
配情况。

　　（九）俄罗斯科学院
　　俄罗斯科学院是俄罗斯的最高学术机构，是主导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基础研究的中心。截止２０１１年１月，俄罗斯科学院共有５４４个所属机构，
其中科研机构４３１个，支撑机构１１３个，工作人员共有９６８９６人，其中科研人
员为４８２２３人。
　　俄罗斯科学院接受政府直接拨款并可直接参与制定国家科学预算。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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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含２００７年），俄罗斯科学院通过俄罗斯教育科学部拨款，２００７年１１
月１９日第７８５号政府决议批准了俄罗斯科学院新章程，该院改为由政府直接
拨款，使得俄罗斯科学院成为国家预算拨款单位，在获得国家拨款问题上消除

了中间环节，获得了空前的财政自主权，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还能够直

接参与制定国家科学预算的工作。科学院获得国家拨款后，可以自主分配给

研究所，款项的分配不经过国库，而是经过商业银行。对拨款使用情况的监督

工作由包括国家相关部门代表组成的协调委员会执行。

　　政府财政拨款占俄罗斯科学院总经费的６０％以上。２００９年，俄罗斯科学
院的研发经费为５７９亿卢布，占全国研发总经费（４８５８亿卢布）的１２％，占政
府研发总预算（３１５９亿卢布）的１８％。政府财政拨款（即稳定性经费）占俄罗
斯科学院年度总经费的６０％以上，而且该比重呈逐年上升的态势。竞争性经
费占俄罗斯科学院年度总经费的比重逐年提高，已经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５％提高到
２０１０年的２８．７％。
　　预算支出中劳务成本占６３．４％。２０１１年，俄罗斯科学院（不包括分院）获
得的联邦预算总额达３６６．１９亿卢布，预算按照用途分类的情况，其中“下属各
机构的劳务成本”占６３．４％。
　　经费分配依据研究所预算申请拨付。俄罗斯科学院所属研究所按照其所
需经费提前一年向所在学部提出下一年经费预算的申请报告，预算申请报告

包括研究所人员总数及工资总额、科研经费数额、科研仪器经费和研究所日常

开办费等，该院主席团根据政府拨款总经费核定各学部的经费申请，并通过该

院财经局按比例分块下拨各研究所。

　　（十）分析
　　依据以上内容，将主要国家国立科研机构的经费配置情况比较如下表。

表４　主要国家国立科研机构科技投入配置特点比较

研究机构 机构特征
稳定性

经费比例
机构经费分配方式 人员经费情况

美能源部实验

室
科研及管理机构 科研项目

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

科研及科研资助

机构

１０％院内资助通过院
内研究计划分配

从项目经费中支

出

日本理化学研

究所

前沿基础研究和

战略领域的基础

研究

８８％ 机构式预算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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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 机构特征
稳定性

经费比例
机构经费分配方式 人员经费情况

马普学会 探索性基础研究 ７７％ 机构式预算划拨 ３３％用于人员费

弗朗霍夫协会
以应用研究为主

的合同研究机构
３３％

政府资助约占各研究

所年度支出的２０％ －
３０％，其余由项目经费
支持

５０％用于人员费

亥姆霍兹联合

会

以国家任务为导

向的基础研究

８０％
（政 府

投入比

例）

２０％稳定支持，其余以
竞争性项目方式拨付

莱布尼茨科学

联合会

从事尖端且对社

会有重要意义的

基础与应用研

究，还为社会提

供科技服务

６５％
（政 府

投入比

例）

增加的经费以竞争性

资助方式拨付

法国国家科研

中心

公立基础科研机

构
９０％ 机构式预算划拨

人员工资由政府

拨 款 支 付，占

６５％

俄罗斯科学院

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基础研究的

中心

６０％ 机构式预算划拨 ６３．４％

　　根据各国国立科研机构的资源配置情况，可以总结如下特点：
　　（１）各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以政府稳定预算拨款为主，尤其
是偏向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稳定性经费占总经费的大部分。

　　（２）国立科研机构的预算拨款（分配）方式不尽相同。
　　 美国能源部及国立卫生研究院对下属实验室、研究所的经费分配主要
以研究计划或项目的形式分配；

　　 德国不同机构类型的分配方式有所不同，如从事基础研究的马普学会
的以机构式分配为主，而弗朗霍夫协会和亥姆霍兹联合会采取稳定与项目资

助相结合的方式，且以项目资助方式为主；从事尖端科学的基础与应用研究的

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则主要以机构式预算划拨为主。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俄罗斯科学院的经费分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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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构式预算划拨为主。

　　（３）经费支出方面，各机构的人员工资等支出是经费的主要去向，如德国
弗朗霍夫协会（５０％）、法国科研中心（６５％）和俄罗斯科学院（６３％）。
　　（４）政府对国立科研机构的科技投入实施目标管理与合同管理：如法国
科研中心依据四年期合同分配科研经费并进行绩效管理，莱布尼茨学会通过

７年一次的外部评估来提出对研究所的资助建议。
　　三、主要国立科研机构所属研究所的科技资源配置
　　（一）美国国家实验室（能源部科学办公室下属）
　　能源部科学办公室下属实验室经费主要来自能源部内部经费。美国能源
部科学办公室下属的１０个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有委托高校和委托非营利性机
构两种形式，其经费主要来自能源部科学办公室、能源技术办公室、环境管理

办公室与国家核安全管理委员会，第三方经费都不足２０％。其中费米加速器
实验室、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ＳＬＡＣ国家加速器实验室与托马斯杰
斐逊国家加速器设施４个实验室的经费近９５％来自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其它
实验室来自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经费接近６０％。
　　以项目为主线向国家实验室配置经费。能源部科学办公室所属国家实验
室的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相应科学计划预算拨款（见图３６
与图３７），是以科研方向与科研任务为主线的项目合同制管理，如阿贡实验室
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基础能源科学计划（占总经费的

５４％）；而费米加速器实验室的经费来源于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高能物理研究
计划（占总经费的９８％），科研资金来源稳定，确保实验室完成国家任务，满足
国家需求。每年各实验室根据能源部的战略计划制定年度计划和预算。根据

能源部的机构使命和战略规划，由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对所属１０个国家实验室
提交的科研项目进行筛选组合，形成一揽子计划报国会审批。

　　国家实验室实行项目合同制管理。国家实验室的运行经费包含于项目经
费中（具体比例由项目双方协商确定，可能达到总经费的４０％）。能源部提出
目标及其战略方向后，与承担项目的课题组协商年度绩效标准和考核办法，并

签订合同。项目经费包括直接经费（指可明确计入特定项目成本的全部经费，

包括人员工资、差旅费、购置仪器设备等）、间接经费（指机构的日程管理运行

成本以及难以直接计入项目成本的经费）、应急经费与附加经费。实验室科研

人员的薪酬全部来源于项目经费，以稳定的基本薪酬为主，如果业绩突出，可

以绩效加薪，但是在基本薪酬的基础上增加，属于稳定性报酬。争取不到项目

的项目组或实验室将被解散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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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
　　经费来源于国会的直接拨款。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ＣＩ）是美国癌症研究和资助的主要机构，是ＮＩＨ所属的２７个研究所
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研究所。ＮＣＩ经费来源于国会的直接拨款，且有逐年增加
的趋势。

　　支持下属研究机构的经费比例为１５．８％。国家癌症研究所２０１０财年掌
握的院内外总经费合计５０．９８亿美元，其中用于院内研究的比例是１５．８％
（８．０５亿）。该项经费供其下属的两个机构癌症研究中心（ＣＣＲ）和癌症流行
病学和遗传学部（ＤＣＥＧ）使用。其中ＣＣＲ下设５０多个分部和实验室。
　　（三）德国弗朗霍夫分子生物与应用生态研究所
　　弗朗霍夫协会的经费分配流程是，政府资助金下达弗朗霍夫协会总部，再
由总部拨付给研究所。总部首先将政府资助的约１／３作为各研究所的事业
费，其余大部分资助经费则同研究所上年总收入和来自企业的合同收入挂钩，

按比例分配。政府资助金用于购置新实验设备或从事长期的应用研究，以保

证其战略计划的实施；其余经费则全部由项目经费支持。

　　２０１０年弗朗霍夫分子生物与应用生态研究所运行预算总计１７００万欧
元。争取用户收益比２００９年提高了１９％，总计１５１０万欧元。经济收益占运
行预算的３６．５％。截止２０１０年年底，该研究所雇佣了２３６名员工，比２００９年
增加了７．８％。
　　（四）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所
　　ＣＮＲＳ下属的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所主要开展核物理、天文粒子与粒
子物理方面的研究活动。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所２０１１年所有实验室人员
编制２５０９人，其中ＣＮＲＳ的研究人员５２５名，非ＣＮＲＳ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
技术和行政人员共６１３名，ＣＮＲＳ的技术和行政人员１３７１名（行政与管理人员
占２１％，其它７９％为技术人员）。
预算支出以研究基础设施为主。该所２０１１年预算中用于运行、设备和投资的
国家拨款为４６４７．５万欧元，其中特大研究基础设施预算占４８％，各研究单元
年度经费占到２３％。
　　项目经费主要分配在天体粒子与中微子、夸克与轻微子、强子与核物理、
设备与加速器研发。特大研究基础设施的经费主要分配在核物理的 Ｇａｎｉｌ与
Ｓｐｉｒａｌ２，科学计算方面的计算中心、ＧＩＳ法国Ｇｒｉｌｌｅ，天体粒子方面的ＥＧＯ／Ｖｉｒ
ｇｏ，Ｈｅｓｓ，ＬＳＳＴ，ＫＭ３。
　　（五）俄罗斯科学院所属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为所属研究所分配经费的原则是“首先是主要公用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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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维护的费用”。根据联邦政府的决定，该院从２０１１年６月起将工作人员
的工资水平提高６．５％，并相应提高研究生的奖学金标准。
　　俄罗斯科学院《院章》规定，其下属科研机构的经费来源可包括：（１）政府
财政预算拨款（稳定性经费）；（２）联邦计划的专项研究经费（竞争性经费）；
（３）从国内外的基金会和非营利性组织所获得的资助（竞争性经费）；（４）其他
经费（包括通过完成国内外委托方所委托的产品、工程与服务而获得的经费、

出租国有财产而获得的收入、捐款等）。

　　（六）分析
　　综上所述，各国各类国立科研机构下属研究所或实验室的科技资源配置
额度及经费分配方式有很大差别。总结特点如下：

　　（１）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究所都是科学目标驱动的，经费来源一般不依
靠竞争性科学计划支持，而是获得政府相对稳定的持续支持。如美国能源部

科学办公室所属国家实验室的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相应科

学计划预算拨款。从另一个角度讲，很多国立科研机构下属研究所实行项目

合同制，根据合同规定的科研计划任务进行预算分配，并依据合同监督、检查

预算及任务执行情况。

　　（２）研究所的经费同国立科研机构的经费，几乎都是由国家稳定支持。
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经费主要来自国会的直接拨款；俄

罗斯科学院其下属科研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预算拨款。

　　（３）各国立科研机构研究所从上级国立科研机构获得经费的方式有很大
区别，因此人员费的分配方式也各不相同，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人员实行公

务员制，马普学会根据德国公务员劳资协定执行，因此人员工资相对固定；而

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科研人员的薪酬全部来源于项目经费，还可以根据业

绩获得绩效加薪。

　　四、总结
　　（一）国立科研机构科技投入的主要模式
　　———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基于计划项目的美国模式。其主要特点：一是按
照大的研发部门（ＤＯＥ、ＮＩＨ、ＮＳＦ）切块分配科技预算；二是对于国家级、跨政
府部门的科技计划，经费配置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政府制定科技计划方向和目

标，但不列支预算，研发预算仍然纳入部门预算，计划只发挥预算指导作用，这

样有利于机构经费分配及研究方向满足国家需求、体现国家意志；三是在国立

科研机构层面，机构内部的各实验室、课题组以项目形式竞争机构的科研经费

预算（机构内部的有限度竞争），这种竞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研究

所或实验室提出若干研究课题，在所或实验室层面竞争，确定优先项目提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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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构项目审批和预算的部门，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各科研机构以机构使

命为基础审批各项目，确定预算优先项目，机构将所有项目打包，向总统和国

会申请机构科研预算。这种预算“部门切块 ＋计划引导”的经费配置模式，既
容易体现国家的战略需求，也可以通过竞争实现科研方向与科研人才的优胜

劣汰，提高机构的运行效率。

　　———倡导科学自治、“选中人给足钱”的马普学会模式。从国家而言，德
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以机构式经费的方式为马普学会提供稳定经费支

持。马普学会获得机构经费后，机构层面和研究所层面都实施“定战略、选方

向、看准人、给足钱、不干扰”的经费配置方式，即在研究所设立时，总部与所长

协商确定研究所年度经费总额，在招聘科学家时，所长会与科学家协商好拨给

科学家的年度科研经费，经费额度根据研究工作的科学质量商定。这种模式

就需要对所长和科学家有足够的信任，其关键在于寻找到合适的学科带头人

或科学家。相对于美国“预算部门切块 ＋计划引导”的经费配置模式，这种基
于人的经费配置方式可以为杰出的科学家提供较长期的稳定经费，赋予科学

家更大的科学探索自由。

　　———应用研发类机构以市场导向的、外争经费匹配的弗朗霍夫协会模式。
其主要特点是经费来源通过竞争获取，将经费投入与绩效匹配，政府拨款与机

构上年的竞争性项目收入水平挂钩。利用政府拨款的事业费进行战略性、前

瞻性研究，政府拨款中竞争性的经费部分根据研究所承担研发课题性质与优

先级按不同比例资助。这种模式具有较强的竞争性，适用于面向市场的应用

类型研究，既保证了科研机构基本公益目标和基本运行活动的实现，又有效的

提高了政府拨款经费的使用效率，提高了各研究所自主发展的能力。

　　（二）主要国家及其国立科研机构资源配置的特点
　　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以及俄罗斯等主要国家及其国立科研机构的科
技资源配置机制和政策来看，主要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１）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导向是政府科技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主要国家的科技战略和方向制定、科技预算跟进、科技预算执行和检查等
体制机制不尽相同，但各国的科技预算决策都有最高政策层的参与，强调科技

政策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且科技发展战略方向和优先领域是科技资源投入

的主要考虑因素，它决定了科技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向和强度，并据此制定以结

果和绩效为导向的预算配置和检查机制，充分重视绩效评估的作用。

　　（２）国立科研机构经费来源主要以国家财政预算拨款为主
　　由于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科技体制中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与企业和高
校科技机构不尽相同的科研任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各国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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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科研机构的支持大多采用财政预算拨款方式，这为国立科研机构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与物质保证。通过调研可以看出，美国科研机构的预算经

费几乎全部来自政府，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国立科研机构经费的绝大部分

也来源于政府。

　　（３）面向重大科学产出的资源配置问题
　　面向未来的重大科学产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遍观主要科技发达国家
和国立科研机构的资源配置，很少体现所谓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重大科学

产出的资源配置模式。只有部分国家或国立科研机构根据既往的重大产出或

科学家成就来决定资源分配的比例，主要是依据科研机构的发展历史、发展能

力、人才队伍实力等，或者说，对机构或研究所实行目标、合同管理，依据前期

目标或合同的执行情况进行资源配置。如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在中期目标考核

的基础上，每年报送年度绩效报告，并且对已经获得重大科学发现的科学家团

队进行重点支持；马普学会会依据科学家的成就分配资源；韩国教育科学部为

加大对个人基础研究的投入，对研究人员进行类型划分，分为“领衔研究者”、

“中坚研究者”和“一般研究者”，据此按照不同的资助年限和力度来配置资源。

　　附录１：莱布尼茨联合会评价研究所质量和科研能力的标准
１、整体规划和工作重点
　　— 整体规划的说服力
　　— 工作方案的质量、现实意义和独创性
　　— 连贯性和工作重点的确定
　　— 与国际衔接的能力
　　— 前景、发展潜力及未来定位
　　— 与国内、国际科研领域的结合
　　— 在国内、国际科研领域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 对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的重要性
　　— 研究、服务、咨询、技术转移及展出间的比例是否适当
２、合作和科研环境
　　— 与高等院校和其他科研机构的合作
　　— 联合任命的资深科学家
　　— 适度的参与教学
　　— 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欧洲的参与；主导和联接作用
　　— 对客座科学家的吸引力
３、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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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产力：出版物和专利的数量，服务及咨询的范围；争取第三方经费
　　— 研究成果的质量和重要性：质量评估；出版机构排名、引文；争取竞争
性第三方经费（包括竞争性咨询服务第三方经费）；企业合作、成立分所、许可

收入

　　— 服务的质量和重要性：通过自身的研究形成研究基础或对现有知识进
行整理归纳；使用现代方法与技术提供服务及服务的创新性；用户和目标群体

的定位及用户的满意度；充分发挥现有潜力；服务成果对企业的重要性

　　— 咨询成果的质量和重要性：基于自己的研究或整理归纳当前知识所提
供科学咨询服务的质量；参加对当前政治问题、观点和纲领的公开辩论；科学

咨询服务的的覆盖范围；研究所的独立性；咨询程序透明化；在相关小组聘任

研究所工作人员并在相关工作范围内合作；参与专家听证，议会及其委员会的

公开听证；争取竞争性委托项目和第三方经费

　　— 科学收藏和展览
　　— 合作者的声望：重要职位；受邀参加全体会议；大学教授和非大学领域
内担任重要职位者的声望

　　— 举办国内国际重要专业大会
　　— 介绍工作成果：公关活动、集会、博物馆活动
４、培养青年科学家
　　— 重视青年科学家的培养
　　— 培养博士生的质量
　　— 毕业人数
　　— 研究所对青年科学家的吸引力
５、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和管理
　　— 组织结构的效率
　　— 管理成效：通过带领承担任务；使用现代管理手段；科学管理；为用户
提供服务和咨询的交际战略和营销手段

　　— 内部质量保证（在审计范围内通过科学或用户顾问组定期评价研究、
服务和咨询的成效）

　　— 使用成本－产出计算法作为控制手段
　　— 科学或用户顾问组及监管委员会的组成、参与和成就
６、资金配备和使用
　　— 基础设施的效率和适当性：室内设备、仪器、ＩＴ、图书馆、收藏、档案等
　　— 基础设施对于研究计划、服务咨询成果和产品发展的潜力
　　— 收入策略的成效：争取第三方经费，来自服务和咨询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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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人员
　　— 人员使用的效率（与投入人员相比工作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 人员结构：年龄结构，期限雇佣岗位所占的比例
　　— 个人发展
　　— 人员选拔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如争取管理人员的方法）
　　— 科研人员和非科研人员的进修
　　— 对员工的激励和奖励
　　— 男女之间的平等
８、对上次评估建议的执行
　　— 建议执行情况和结果
　　— 对未执行的建议所给出理由的可信性

　　附录２：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对个人基础研究的资助
　　２００９年１月，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公布了“２００９年度理工类基础研究计
划的实施计划”。该实施计划提出，为了实现李明博政府的国家研发投入战略

（即国家研发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２００６年的３．２３％提高到２０１２年的５％、政
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政府研发投入的比重从２００８年的２５％提高到２０１２年
的５０％的目标），从２００９年起，该部将加大对个人基础研究的投入，并对个人
基础研究计划进行结构性调整（见附图１），对“领衔研究者”、“中坚研究者”
和“一般研究者”的资助年限和力度进行了从长到短、从强到弱的详细划分。

　　２０１０年４月，韩国教育科技部宣布，将首尔国立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 Ｖ．
ＮａｒｒｙＫｉｍ等５位学者选定为２０１０年度的国家级科学家，截至２０１０年，韩国
的“国家级科学家”的数量已经达到８人（见附表１）。

附表１　韩国的国家级科学家

评选年度 姓 名 年龄 所在机构 研究领域

２００６年 李瑞久 ６６ 梨花女子大学 生命科学

２００６年 申喜燮 ５９ 韩国科技研究院（ＫＩＳＴ） 生命科学

２００７年 柳 龙 ５５ 韩国高等科技院（ＫＡＩＳＴ） 化学

２０１０年 Ｖ．ＮａｒｒｙＫｉｍ（女） ４１ 首尔国立大学 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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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年度 姓 名 年龄 所在机构 研究领域

２０１０年 南洪吉 ５３ 浦项工业大学 交叉

２０１０年 黄准默 ４７ 韩国高等研究院（ＫＩＡＳ） 数学

２０１０年 卢泰元 ５３ 首尔国立大学 物理学

２０１０年 金光洙 ６０ 浦项工业大学 化学

　　韩国的国家级科学家计划是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启动的，目的是通过发掘创造
了世界一流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领衔学者，并为他们深化和发展其自主研究而

提供资助。韩国政府向国家级科学家提供每人每年１５亿韩元的研究费，期限
最长为６年（３＋３），研究经费最高达９０亿韩元。从２０１０年起，该计划的最长
期限延长至１０年（５＋５），研究经费的总额也最多可以达到１５０亿韩元。
　　２０１０年，国家级科学家的遴选标准和遴选流程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
革。此前的遴选标准以科学家的研究业绩为主，由学会、大学等相关机构推荐

候选人，然后，经过专家评审后最终选出。从２０１０年起，遴选的标准主要包
括：世界一流的原创性、影响度和声誉。此外，遴选的流程也改为：（１）首先利
用科学图谱等工具获得１１６名候选人的清单（见附表２）；（２）召开各领域的推
荐委员会会议，完成国内外同行评议，筛选出其中的１７名候选人进入下一阶
段的遴选；（３）召开综合审议委员会会议，对１７名候选人进行综合审议，并根
据优先级确定其中的８名候选人进入最后的遴选环节；（４）召开基础研究计
划推进委员会会议，确定最终的５名国家级科学家人选。

附表２　２０１０年国家级科学家的候选人情况 （单位：人）

领域

ＩＳＩ高被引
研究者中

的韩国人

ＴＯＰ０．１％
的论文高

被引作者

顶级科学

期刊的论

文作者

学术团长

推荐的优

秀学者

小计

（Ａ）
重复

（Ｂ）
去重后

（Ａ－Ｂ）

数理科学 １ ７ １３ ７ ２８ ／ ２８

化学化工与材料 １ ６ １４ ５ ２６ １ ２５

生命科学 ／ ４ ２２ ／ ２６ 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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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ＩＳＩ高被引
研究者中

的韩国人

ＴＯＰ０．１％
的论文高

被引作者

顶级科学

期刊的论

文作者

学术团长

推荐的优

秀学者

小计

（Ａ）
重复

（Ｂ）
去重后

（Ａ－Ｂ）

医药学 ／ ８ ８ ／ １６ ／ １６

交叉 １ ５ ８ ／ １４ ２ １２

工程与电子信息 ／ ８ ２ ／ １０ ／ １０

合计 ３ ３８ ６７ １２ １２０ ４ １１６

　　２０１０年９月，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公布了该部２０１０年度个人基础研究计
划的遴选结果，该计划的总投资规模从２００８年的３６４０亿韩元增加到２０１０年
的６５００亿韩元，其资助的课题数量和获资助率也明显增加（见附表３）。

附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度个人基础研究计划情况

总投资规模（亿韩元） 资助的课题总数（个） 获资助率

２００８年 ３６４０ ５０１３ １６．７％

２００９年 ５０００ ６２７５ ２０．７％

２０１０年 ６５００ ８４５２ ２７．３％

　　根据韩国教育开发院２００９年的统计结果，韩国４年制大学内的理工科教
授共计３０２４９人，而接受个人基础研究计划资助的人数已经达到了８４５２人，
相当于４位教授中有１位获得该计划的资助。韩国政府计划到２０１２年将该
计划的“获资助率”提高到约３５％，即３位教授中就有１位获得该计划的资
助，该计划的总投资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

２０１０年，在各类型的个人基础研究计划中，对“青年研究者”计划的投入比
２００９年增长５５．３％，达到６２１亿韩元（见附表４）。对“国家级科学家”计划的
投入更是增长１４４．４％，达到１１０亿韩元。受资助的“国家级科学家”从２００９
年的３位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８位（见附表１）。从２０１０年起，“国家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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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最长期限也从６年（３＋３）延长至１０年（５＋５）。

附表４　２０１０年度个人基础研究计划的资助情况

分类
２０１０年预算
（亿韩元）

新申请的课题遴选情况

新申请的课题

数量（个）

新遴选的

课题数量（个）
获资助率

一般研究者 青年研究者 ６２１ １８７４ ６１５ ３２．８％

基本研究 ２５８２．７ ９２５７ ３０１０ ３２．５％

女性科学家 １８１．３ ６３６ １８０ ２８．３％

地方大学 １６５ １１２３ １３５ １２．０％

中坚研究者 核心研究 １２５０ ３１８８ ３２５ １０．２％

突破式研究 １２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１ １０．１％

领先研究者 创意型研究 ３９０ ３８ １３ ３４．２％

国家级科学家 １１０ １１６ ５ ４．３％

合计 ６５００ １７３３４ ４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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